
附件 1

퓁룛뗧ퟓ횧욱솪뫏뷡쯣튵컱횸틽

为规范粤港电子支票联合结算业务管理，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法》、《粤港港币支票联合结算管理办法》、《香港

人民币支票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一、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粤港电子支票联合结算业务。粤港电子支

票联合结算是指以香港的银行作为付款行并在广东省内（不

含深圳，下同）出示以作结算的人民币、港币和美元电子支

票的结算。

二、组织实施

（一）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负责粤港电子支票联合结

算业务粤方的组织管理，会同香港金融管理局等管理粤港电

子支票清分及传递、工作日安排、运行时序、操作流程、资

金清算和应急处置等。

（二）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负责粤港电子支票联

合结算业务的外汇管理。

（三）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负责粤港电子支票的交换

和相关业务系统的运行维护，业务运营中与香港相关机构签

订的协议应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备案。



三、业务受理

（一）广东省内具备国际结算业务资格的银行业金融机

构（以下简称“银行机构”），应受理香港电子支票结算业务。

（二）广东省银行机构可受理香港居民个人签发的在规

定限额内支付广东省内消费性支出及其他符合规定支出的

人民币电子支票。

（三）广东省银行机构可受理的香港电子支票付款期为

六个月，以银行受理时间为准，到期日遇节假日顺延。

（四）广东省银行机构对客户的香港电子支票托收申请

按相关规定审核无误后，应及时通过粤港电子支票交换参与

银行提出票据。

（五）广东省内企业或个人收到香港电子支票，可通过

电子支票跨境存票平台办理托收。

四、外汇管理

（一）企业或个人收受香港出票人签发的外币电子支票

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2008年第

532号）以及外汇管理的其他规定办理结汇或入账。

（二）企业或个人办理粤港电子支票联合结算业务，应

当按照《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实施细则》（汇

发〔2015〕27号）规定进行涉外收付款申报。

五、票据交换

（一）广东省银行机构申请办理粤港电子支票交换业务



的，应做好业务及技术准备后，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提

交以下书面材料：

1.申请文件；

2.银行业监管部门业务批复文件、营业执照、金融许可

证等材料;

3.《粤港电子支票联合结算业务申请表》。

（二）粤港电子支票交换遵循“收妥抵用、银行不垫款”

原则。

（三）粤港电子支票交换执行《粤港电子支票单向结算

业务流程》（广州银发〔2016〕165号印发），票据交换参与

银行应及时处理票据托收申请，不得积压票据、延误票据资

金。

六、资金清算

（一）粤港电子支票交换采取净额轧差方式清算资金，

资金清算时间为退票截止时间。

（二）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委托一家内地银行在广东

省的分行（代理清算行）代理清算粤港人民币电子支票交换

业务的资金清算。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门根据广州

银行电子结算中心提交的轧差净额数据进行资金清算。香港

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可通过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将清算资金

划付代理清算行。

（三）外币资金清算机构为香港金融管理局和国家外汇



管理局广东省分局指定的机构。粤港各自的资金清算机构相

互采取轧差方式进行资金清算。广东省银行机构应在粤方外

币资金清算机构签订相关清算协议，开立港币、美元清算账

户，用于粤港港币、美元电子支票交换业务的资金清算。

（四）收款银行提出香港电子支票的，应在约定的退票

时间过后确认无退票，再贷记收款人账户。

七、其它事宜

香港电子支票出票时的记载事项、票据追索权的行使适

用出票地法律。托收、背书、付款行为适用行为地法律。拒

绝证明的方式、出具拒绝证明的期限以及票据丧失时请求保

全票据权利的程序适用付款地法律。


